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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 

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主席、各位同仁。議事錄第 4 頁第三十九條第二項第 4 行：「但涉及二個以上目的事

業共通性再利用之……」，在法律用語上面，其中的「個」可以刪掉。 

主席：但是「二個」也沒有差。 

吳委員玉琴：在法律用詞上面都是使用「二以上目的事業」。 

主席：法務部有沒有意見？「二」或「二個」，兩者應該沒差。好，上次會議議事錄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審查 104 年 12 月 15 日公布之「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部

分條文」，請查照案。 
二、繼續審查本院委員吳玉琴等 22 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

修正草案」。 
主席：本次會議議程為：一、審查 104 年 12 月 15 日公布之「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部

分條文」，請查照案（經決議將備查改為審查）；二、繼續審查本院委員吳玉琴等 22 人擬具「

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向各位委員報告，就服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業經詢答結束，而且只有 1 條條文，討論

的速度可能比較快，為了議事效率，我們先討論討論事項第二案，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

）無異議，通過。 

進行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二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工作，許可期

間最長為三年，期滿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雇主得申請展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為

三年。有重大特殊情形者，雇主得申請展延，其情形及期間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但

屬重大工程者，其展延期間，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前項每年得引進總人數，依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由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

關、勞工、雇主、學者代表協商之。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期間無違反法令規定情事而因聘僱關係終止、聘僱許

可期間屆滿出國或因健康檢查不合格經返國治療再檢查合格者，得再入國工作。但從

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期間，

累計不得逾十二年。 

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家庭看護工作之外國人，且經專業訓練或自力

學習，而有特殊表現，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資格、條件者，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

作期間累計不得逾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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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資格、條件、認定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請問各位，對吳委員玉琴等人所提「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刪除「出國一

日後始得再入國工作、且其」等文字，有無異議？ 

請勞動部郭部長說明。 

郭部長芳煜：主席、各位委員。關於第五十二條的修法內容，我們建議將 3 處稍做文字修正。請各

位參看本部建議修正條文版本第 13 行倒數第 5 個字，…… 

主席：你可不可以唸第幾項就好了？ 

郭部長芳煜：第四項。 

主席：請你把第四項整個唸一遍。 

郭部長芳煜：好。第四項：「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期間無違反法令規定情事而因聘僱關係終

止、聘僱許可期間屆滿出國或因健康檢查不合格經返國治療再檢查合格者，得再入國工作。但

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期間，累計

不得逾十二年，且不適用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也就是在「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期間」

之前加「其」字，並於末句增加「，且不適用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等文字。 

其次，本部建議新增第五項，內容為：「前項但書所定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期間，得請假返

國，雇主應予同意；其請假之方式、日數、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以上 3 點修正意見，請各位支持。謝謝。 

主席：這是勞動部所提的修正意見，已經不是吳委員玉琴等人的版本。請問各位，對以上勞動部所

提建議意見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五十二條就照勞動部的修正意見通過。 

請問各位，本案於院會審議前是否須交由政黨協商？不用，本案不須交由政黨協商。 

現作如下決定：審查本院委員吳玉琴等 22 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業

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林召集委員淑芬補充說明。 

請問各位，本案是否需要黨團協商？我再說一次。 

請鍾委員孔炤發言。 

鍾委員孔炤：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只是想詢問部長一下，剛才勞動部建議新增一項

，內容為：「前項但書所定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期間，得請假返國，雇主應予同意；其請假之

方式、日數、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因為現有家庭看護工沒

有納進勞基法，所以家庭看護就回到就服法，我記得當時我們在逐條討論時你們有特別提到，

你們當時說針對家庭看護工要有一個契約範本，你們說有契約範本才能保障到那些看護工，所

以我不是反對這些條文的修正，我是要問清楚，不然這些文字修正完之後，後面相關的責任就

由我們立法委員承擔，我並沒有反對任何的意見，我只是詢問要怎麼做。 

主席：請勞動部郭部長說明。 

郭部長芳煜：主席、各位委員。報告委員，在條文裡面沒有這個，但是我們的聘僱辦法裡面有要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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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國訂一個契約範本，所以這部分雖然不在條文裡面，但實務上我們會透過契約來處理。 

鍾委員孔炤：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跟你們講，因為此處發言都會列入紀錄，這樣我們才可以確定，在

增修條文裡面，對於看護工等相關人員，我們還是要給他們一個保障，尤其是你剛才特別提到

的契約範本，之前我有跟你們提到，於出入境入國入境時，當時你們曾提到不管是印尼、越南

、泰國等相關的勞動權益，如果條文修改完成之後，他們一入境之後，就應該會有相關的譯文

版本，像是印尼勞工進來，他聽不懂中文，即使透過別人再解釋說明，其實也不太清楚，如果

有譯本，他就知道自己的權益，對他來講，就會比較有幫助，這筆經費我也幫你們找好了，在

你們的就安基金裡面本來就可以做這些，當那些外籍勞工朋友入境時，如果他是越南來的，你

就可以給他越南的相關權益事項，包括我們今天已經修訂的現行條文，讓他們知道，以後他們

不必滿 3 年就要出國，不然傻傻的，還是會被人家騙走。所以本席要特別請託我們勞動部，就

這部分，一定要特別確實落實執行。 

郭部長芳煜：這點會列入紀錄，我們一定會做到這一點。 

鍾委員孔炤：好，謝謝。 

主席：剛才處理的程序還沒有處理完，請問本案是否交由黨團協商？（不須要）本案無須交由黨團

協商。 

在繼續處理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之前，本席要提出一項聲明。我覺得今天在這裡處理就

服法第五十二條，從詢答到處理都非常順利，因為從國民黨執政到民進黨執政，行政部門一路

走來始終支持這樣的改革，但是我也必須說國家和政府從來都不曾把這樣一個人權上的黑點由

自己扛下來，自己提案、自己修法，而是把抹掉國家人權上這個黑點的改革，由個別委員來承

受，我必須承認，本人跟吳玉琴委員為了這一個提案遭受到抹黑、不實的謠言，因為吳玉琴委

員是不分區委員，本席是區域立委，本案是由吳玉琴委員提案，他們邀請我共同提案，我支持

她，所以我參加她的提案，因此理論上是吳玉琴委員的案子，但是她不會參與競選，所以網路

上全部都針對我不斷加以攻擊，還有我的助理半夜接獲打來辦公室的騷擾電話、在 Line 上面傳

遍全台灣的，我必須承認，連續 10 年台灣人口犯運問題被美國國務院點名，外勞仲介不當的剝

削列為這 10 年人權報告的重點項目，可是都沒有獲得解決。 

我們提案的委員，包括我本人，在這裡沒有政治利益，加上外勞沒有投票權，我們也沒有經

濟動機，結果我們卻得罪了一大群跨國界的仲介業者，然後把這樣結構性的壓力要我們兩個去

承擔，我覺得這不是我和吳玉琴被攻擊，這是台灣這個國家的人權價值被攻擊。同時，我要在

這裡做一個史無前例的不自殺聲明，我覺得壓力很大，這不是騙人的，為什麼大家都不提？因

為跨國仲介的不當剝削就是外勞逃跑的原因，因為 3 年到了，要再被仲介剝削一次，要做一年

到一年半的白工，所以外勞才會逃跑，因此三年免出境一次可以解決逃跑的問題，也可以讓雇

主在臺灣就可以申請在地續聘，所以雇主的空窗期反而是縮短的，這項修法涉及仲介與外勞之

間的不當剝削、不當的仲介費，可是他們抹黑變成把外勞與仲介的糾葛變成外勞跟雇主所有的

磨擦，而這些都要我跟吳玉琴來承擔。其中裡面有幾個不實謠言，我也藉此機會來澄清，其中

有一個不實的謠言就是外勞可以任意換老闆。請問各位，其實外勞可以自由轉換雇主，跟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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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修法根本沒有相關。外勞在家工作滿 3 年，探親假至少有 21 天，請問我們今天的法律，有說

一定要至少 21 天嗎？沒有。他還說，如果雇主不跟外勞續約，外勞若想繼續留在台灣，就可以

選擇逃跑，因為法規沒有處罰外勞，你奈他何？各位，雇主想續約的話，外勞必須回國一天，

因為他要再被剝削一次，他才會逃跑，如果免出國，就可以降低他逃跑的意願，而且逃跑的外

勞並不是沒有法令可管，抓到之後就會馬上遞解出境，這也跟今天的修法無關，所以這些抹黑

都不是事實。甚至還說，你不跟外勞續約，外勞就換掉你這個老闆，空窗期會更久，事實上是

雇主如果不續約，台灣沒有人聘僱，外勞是不能留下來的，所以這些抹黑都是不實的，他這樣

的做法就只有一個目的，他的手法有 3 種，他認為仲介對外勞不當抽取仲介費用的問題，仲介

工會的部分幹部會作成文宣抹黑轉移成雇主跟外勞的衝突問題，他要打擊的是我們在座所有支

持外勞人權的各位立委，他對我們施壓，把所有雇主跟外勞以前跟修法無關的社會衝突都抹黑

成是吳玉琴和林淑芬搞的。此外，製造選民對支持改革立委的不爽情緒，施壓立委要在這些沒

有選票利益的外勞人權上退讓等，所以我今天在這裡心情非常沈重，中華民國立法院史上空前

的紀錄就是我要念一個不自殺聲明：「本人在此特地聲明，絕不會自殺、絕不發生意外，我非

常的樂觀，身體非常健康，交遊廣闊，身無隱疾，而且生活作息非常正常之外，而且非常注意

生活當中的危險物質、危險管制物品，我也沒有服用安眠藥，也不酗酒，也非常注意平時的駕

車行車安全，我開車的時速非常慢，所以我如果有意外的狀況，請大家必須仔細調查一下，也

絕對不會自殺。」，為什麼讓一個立委來承擔這樣的結構性問題？立委提一個改革的案子，要

承擔這種壓力，我覺得這是國家人權之恥。我知道仲介業在立法院很有力，很多立委的助理都

是仲介業者，我就不明白，如果他們有冤屈，應該請立委出來幫他們講話。為什麼一路走來國

民黨政府的勞動部都支持這個改革，民進黨政府的勞動部也支持，全立法院都沒有人認為這個

改革是錯的，都沒有人出來講話說不行，可是我們為什麼要承受這麼大的壓力？所以我說這個

改革會不會有後遺症？仲介業者說，這樣子就沒有人要仲介外勞來臺灣，因為無利可圖。 

各位，我們還有直聘，臺灣有發展直聘，並不是沒有，怎麼收取仲介合理的利潤？當然也可

以討論，但是絕對不要這樣對待我們的立委，這是我語重心長特別要講的，很抱歉！占用大家

一些時間，因為身心壓力都很大。 

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最近我跟林淑芬委員真的壓力非常大，來自網路的

群組和 Line 群組一直在對我們攻擊，臺灣在這個議題上從上一屆就有提出來了，結果這一條沒

有被修正，表示來自政治壓力或外在壓力非常大，我是不分區的委員。在臺灣的人權上，這個

剝削來自母國，如果臺灣允許他繼續剝削下去，臺灣就是共犯，所以我們一定要去解決這樣的

人權問題，減少這些外勞在臺灣這麼辛苦的工作，為什麼每三年就要回去被剝削 1 次，再來工

作？1 年賺不到錢，然後第二、三年還是一樣。其實這是掙脫奴工鏈中的一環而已，我當然期許

勞動部，接下來包括休假契約的訂定與相關配套措施，都應該一併來做處理，我相信勞雇雙方

應該會更好，也讓外勞在臺灣的工作能夠真的得到該有的薪資、該有的待遇，也讓他們的工作

條件能夠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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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這樣的修法，未來還有二、三讀，我們還是請所有委員一起來支持，這是一個人權的問

題，我們需要讓外籍勞工擁有基本人權，而不是一直在這樣的制度下被剝削。謝謝大家！ 

主席：非常感謝社環委員會全體委員，大家都無異議，沒有一個有異議的，全部都有共識，跨黨派

的不論時代力量或國民黨都在場，我們非常感謝大家無異議通過這樣的修正案。 

現在處理討論事項第一案，審查 104 年 12 月 15 日公布之「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

』部分條文」，請查照案。在請林部長報告以前，我先向大家說明一下，因為這個案子是上午

的議程，下午我們還要到樂生療養院考察，所以這個案子待會兒每位委員的發言時間 6 分鐘，

得延長 2 分鐘；非本委員會的委員發言時間為 6 分鐘。10 時 30 分截止發言登記，委員如果有書

面質詢，請於散會前提出，逾期不受理。 

請衛福部林部長報告。 

林部長奏延：主席、各位委員。 

大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開第 33 次全體委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就

審查 104 年 12 月 15 日公布之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稱健保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提出

報告，以下謹提出本部說明，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壹、修正背景 

二代健保於 102 年 1 月 1 日施行後，為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兵役制度變革以及醫院評鑑制

度修正，應予修正相關條文，俾符時宜；且配合保險人辦理實務作業需要，增修相關規定，以

求法制完備；另外，有關政府每年負擔全民健康保險總經費之規定，為利具體明確，爰修正施

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之名稱。 

二、增訂接受軍事訓練並出具「結訓令」之役男，亦得自結訓之日起 1 年內以眷屬身分加保

之規定，以保障結訓役男權益。 

三、增訂第 6 類被保險人出國停保後，原依附該被保險人投保之眷屬，得續留原投保單位加

保之但書規定。 

四、有關健保法第 3 條政府每年度負擔本保險總經費，因並未限定計入政府負擔數之範圍，

爰明定政府每年度負擔本保險之總經費內涵。 

五、目前已無按 99 年度醫院評鑑評定之醫院，爰配合刪除相關規定。 

六、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貳、爭議事項 

部分民間團體之代表，曾於健保法施行細則修正前後，提出以下疑義： 

一、健保法施行細則第 45 條原規定政府負擔經費，係指政府依健保法第 27 條及第 34 條規定

負擔之保險費，不應將社會福利性質之補助，納入政府負擔經費之計算。 

二、修正健保法施行細則第 73 條，使第 45 條追溯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違反不溯及既

往之原則。 

參、本部意見 


